
科技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关于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

三年滚动规划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财政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财务局：

为做好2016年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分配下达工作，

请根据地方科技创新发展情况，按照编制提纲（见附件），提交专项

资金 2016-2018 年度滚动规划。

请于 5 月 16 日下班前，登录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

信息管理系统（http://111.203.20.101/BZ），填报专项资金三年滚

动规划电子版。同时，将纸质材料一式两份（加盖公章）报送科技

部资源配置与管理司。

联系人：科技部资源配置管理司 朱星华 010-58881696

财政部教科文司 方小富 010-68553243

网站联系人 王晓晓 010-82104068

附件：专项资金三年滚动规划编写提纲

科技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2016 年 4月 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三年滚动规划编写提纲

一、地方科技发展总体情况

1.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及“十三五”时期确定的主要发

展目标。

2.地方科技发展现状、目标及面临的主要问题。

3.地方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国发

[2014]11 号、国发[2014]64 号文件的情况。

二、重点任务及目标

说明地方实施专项资金的预期科技发展和经济效益目标，以及

实施专项资金遵循的指导原则。目标为三年滚动规划的总目标和按

年度分解的阶段目标。

按专项资金支持的四个方面，对地方三年滚动规划的重点任务

和方向、主要实施内容、资金投入安排、绩效考核目标等进行描述

和说明。

（一）地方科研基础条件和能力建设

主要指地市级以上地方政府所属科研单位（不含转为企业或其

他事业单位）的科研仪器设备购置和科研基础设施维修改造。

内容包括符合支持条件的科研机构的范围和数量；拟购置仪器

设备（仪器名称、型号）的主要用途及资金安排；拟部署科研基础

设施维修改造的计划安排及资金安排。

（二）地方专业性技术创新平台

主要指依托大学、科研院所、企业、转制科研机构建立的，通

过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为区域发展提供研究开发支撑的专业性平

台，包括产业技术研究院、技术创新中心（实验室、研究中心）、新



型研发组织等。

内容包括拟支持的地方专业性技术创新平台认定标准、范围、

资金额、资金用途、资金支持方式等。

应附表分类说明。

（三）地方科技创新创业服务机构

主要指为中小微企业技术创新、基层科技创新活动提供技术转

移、检验检测认证、创业孵化、知识产权、科技咨询、科技金融、

科技资源共享等专业或综合性服务的机构，包括科技园区、众创空

间、科技企业孵化器、生产力促进中心、分析测试中心、技术转移

机构、科技特派员工作站、科技金融服务中心等。

内容包括拟支持的地方科技创新创业服务机构的认定标准、范

围、资金额、资金用途、资金支持方式等。

应附表分类说明。

（四）地方科技创新项目示范

主要指围绕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结合科技惠民、县域科技、科

技扶贫等任务，对政策目标明确、公益性属性明显、引导带动作用

突出、惠及人民群众的科技成果进行转化应用的项目示范。

内容包括项目主要支持方向、领域以及与国家科技发展战略、

区域科技发展部署、部省（市）会商的关联性；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必要性；项目承担单位简况（基本信息、核心团队、创新实力等）；

资金需求及保障（总需求、专项资金需求）；组织实施方式；实施期

限（超过一年要有阶段目标）等。

三、组织管理机制

地方科技部门、财政部门制定专项管理实施细则情况；支持项

目的形成机制、监督检查机制、保障措施等。


